六、省院省校科技创新合作
（该指南在线填写“四川省重点研发项目申报书（省院省校科技合作）”。指南咨询：刘雪娟 028-86717593）
 
——总体绩效目标：通过合作研发，支持40个以上院校地合作项目，突破一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或关键核心技术，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才，申请专利15项以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20个以上。
——资金支持方式和支持经费：
（一）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
（二）按照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进行分类支持。
重点项目主要是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依托省院省校优势科技资源，为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核心问题而开展的研究。面上项目主要是指依托省院省校科技资源，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和公益民生可持续发展领域，为解决产业和学科普遍存在的基础性、共性问题而开展的研究。
重点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100万元/个，支持总数不超过15个；面上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20万元/个，支持总数不超过50个。按照项目申报类型，各类别之间不混合、不交叉支持，即申报的重点项目不调整至面上项目支持。
——实施周期：重点项目实施周期为2年，面上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起始时间为2023年1月。
——支持方向和重点：
（一）支持方向。
围绕四川省现代产业体系整体布局，务实推进省院省校科技创新合作，重点支持省政府与院、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议定事项和科技厅与院、校签署年度科技创新合作计划议定事项。
按照“基地+项目+人才+任务”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支持在川国家重点实验室、天府实验室、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固定研发人员（已备案），尤其是考核评估优秀的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固定研发人员和40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及在川国家和省级高新区注册单位申报的项目。
按照区域协同、兼顾平衡的原则，视情对民族地区、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等申报的项目倾斜支持。
（二）支持重点。
1.先进材料和装备制造。
等离子体物理学或原子核物理学（140.5510）；镀膜设备与工艺（109.0703）；光学薄膜热噪声控制技术（410.7040）；激光增材修复（430.1030）；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开发与利用（430.4550）；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开发与利用（430.4020）；复合材料开发（430.55）；连续光学变焦显微镜（460.4035）；高性能材料表面涂层制备或改性技术（430.15）；热端部件模拟服役环境表征（430.25）；智能搬运或包装技术（410.70）；高分子吸附材料及塑料升级回收（430.5030）；机械制造工艺及自动化（460.25）。
2.航空航天和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系统及可靠性工程（590.6510）；铁路通信信号及机车车辆工程（580.3020）；航空器制造工艺（590.4510）；航空运输管理（580.6020）；无人机控制与导航技术（590.35）；交通运输系统工程（580.70）；燃气涡轮电机高效推进系统（470.3040）；航空器结构与设计（590.15）；硬岩智能掘进技术（580.1030）；飞行员疲劳状态监测与风险预测（590.5510）；天然气微泄漏遥感识别关键技术（420.2040）；深部裂隙围岩爆破基础理论及技术（410.7050）；人机环系统工程及示范应用（590.6510）。
3.电子信息和计算机软件。
光学半导体器件与技术（510.3030）；太赫兹通信与传感器件技术（510.1020）；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控制技术（510.8050）；高带宽通信传输技术（510.5010）；信号检测与数据、图像处理（510.40）；空间目标姿态估计（510.70）；智能诊疗技术及智慧管理（520.2060）；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智能监控与分析（520.6080）；嵌入式软件低代码开发技术（520.4060）；数字资产管理与威胁预警（520.1060）；自主化跨平台控制器软件（520.4020）；航空火灾探测与应急救援系统（620.2010）。
4.能源化工和生态环境。
氢能的开发与利用（480.50）；储能系统开发（480.40）；电力系统及能源互联网安全（470.4054）；一次能源开发与利用（480.60）；油气田井开发工程（440.50）；催化技术在能源化工中的应用（150.3035）；大气和水污染控制与评价（610.30）；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技术（610.10）。
5.现代医药。
实验动物模型创制（310.51）；纳米药物输送的生物力学调控（310.6120）；智能康复训练系统研发（310.6130）；尘肺病的致病机制（330.34）；重大疾病治疗性药物研发（350.10）；肿瘤致病机制研究及疫苗研发（320.6720）；口腔疾病治疗的生物制剂和缓控释类药剂研发（320.44）；退行性疾病病因及风险预测（330.21）；中医药治疗及方剂（360.10）；特殊环境航空运行主动健康（320.1420）。
6.现代农业。
    农产品副产物创制（180.7150）；作物种质资源（210.3050）；食品加工与酿造（550.2050）；粮油作物抗倒机制及调控（210.2060）；作物、食品微生物研究（550.2020）；蔬菜生产模式与技术（210.4030）；特色水果精深加工（550.2035）；中药材组分化精深加工（210.40）；家畜的智慧养殖与育种（230.2030）。
申报要求：
1. 申报单位须是在四川省境内注册或位于四川省境内，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必须和与省政府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省内外高校、院所联合申报。
1. 申报重点项目须是与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或与科技厅签署年度合作计划且在有效期内的科研院所、高校，且须与在川国家、省级高新区注册的企事业单位联合申报。
（三）申报单位如为与省政府签约的省外院校在川注册设立的二级机构（在川二级机构下设机构不属于申报单位范围），合作单位必须为省内高校、院所和企事业单位。
（四）申报单位须有较好的研发基础，运行管理规范，拥有完成研发项目所需的设施、设备条件和资金，无重大事故和不良记录。根据申报项目实施目标任务，保证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按一定比例（不少于30%）划拨到联合申报单位。
（五）申报单位为企业牵头的，须提供不低于1∶1的配套资金，并出具配套资金能力支撑材料和配套资金承诺书。所有经费必须设立专账，足额到项目，专款专用。
（六）合作双方各须确定1名项目负责人，且均应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并从事相关研究工作2年以上。重点项目合作双方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包括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博士学位；面上项目合作双方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包括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博士学位，或者获得硕士学位4年（含）以上。
（七）科技合作协议书或项目技术合同、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身份证、职称证、博士学位证及其他支撑材料原件扫描后作为附件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上传。
（八）与省政府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院所：省内（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省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九）与科技厅已签署年度合作计划的高校、院所：省内（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省外（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